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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部湾大学公务

交通费用报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北部湾大学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依照执行。

附件：1.北部湾大学钦州城区公务出行审批表

2.北部湾大学到钦州市区、钦北区、钦南区各乡镇政

府的距离（往返公里数）

北部湾大学

2021 年 12 月 9 日

北部湾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9日印发



北部湾大学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公务用车改革后，没有取得公务交通补

贴的工作人员的公务出行，根据《教育厅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北部湾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学校在编在岗的厅级以下工作人员和聘

用人员，包括原符合公务用车配备条件的人员和按照公务报销交

通费用保障公务出行的人员。

第三条 学校厅级干部、高层次人才（按桂办发〔2017〕36

号文规定范围人员）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办法，不执行本办法。

第四条 公务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临时到钦州市区、钦南区、

钦北区、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三娘湾旅游管理区执行公务活动所

发生的交通费用。

第五条 公务交通费采取按出行距离远近按次包干的定额标

准报销的办法进行补偿。

第六条 交通补贴和按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实行总额控制。

交通补贴和按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总和不得超过经批准的单位车

改方案确定的交通补贴和按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总额度。

第七条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从严

控制公务交通费用支出。各部门公务交通费的支出情况将作为下

一年度安排其公务交通费预算的重要因素。



第二章 报销方式及标准

第八条 按照公务出行便捷高效、费用节约、管理规范的原

则，公务交通报销方式采取按出行距离远近（往返总计里程）按

次包干的定额标准为 1.3 元/公里。每个区域出行距离公里数按学

校经过科学测定后确定的公里数为报销的定额公里数。各部门根

据外出公务人员公务出行区域定额公里数乘以定额标准确定报销

金额。工作人员同时出发到两个以上（含两个）不同办事地点，

按各段距离总和（公里数）计算里程。

第九条 部门公务出行人员外出办理公务时需填写“北部湾

大学钦州城区公务出行审批表”，审批表填写内容包括：出行理

由、出行地点、出行时间和出行人数及姓名。部门副职及以下工

作人员公务外出时填写的“北部湾大学钦州城区公务出行审批表”

必须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后方能作为报销的原始凭证；

部门正职公务外出时填写的“北部湾大学钦州城区公务出行审批

表”必须由所在单位（部门）其他党政正职或分管业务校领导审

批和单位盖章后方能作为报销的原始凭证。

第十条 部门公务出行人员每月凭“北部湾大学钦州城区

公务出行审批表”填写补贴发放表，按财务管理规定通过网

上报账或直接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三章 报销管理

第十一条 学校根据各部门每年公务活动出行的实际情况并

结合学校公务交通经费预算总额来核定各部门每年公务交通经费

预算指标。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学校下达的本部门公务交通经费预



算指标做好年度公务出行计划，在确保完成公务的前提下厉行节

约，不允许超出预算指标报销公务交通费。

第十二条 各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派车执行公务的，不得报销

公务交通费。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学校各部门应加强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公务交通费

报销的内控管理，相关领导、财务人员对公务交通费报销要进行

认真审核，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完整。

第十四条 学校审计处对学校公务交通费支出管理情况进行

内部审计。主要内容包括：

（一）公务出行审核制度是否健全，公务出行是否按规定履

行审核手续；

（二）是否超标准报销公务交通费；

（三）是否实行按人按月包干制；

（四）是否虚报冒领公务交通费；

（五）是否向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公务交通费；

（六）其他管理使用问题。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学校令其改正，追回违规资金，

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